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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110民初9799号
楼水莲、俞永乐：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楼水莲、俞永乐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10民初
9799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限你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
费用负担通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1民初4806号

蒋海军：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台州椒江分公司诉被告蒋海军追偿权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1民初4806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1民初8136号

赵瑞群：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阳恒田节能建材有限公
司诉被告赵瑞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起诉
要求：1、被告立即支付货款50000元；2、被告承担自2015
年11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
违约金（按年利率4.5%暂计至2017年8月31日为4125
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3月5日上午
9时00分在本院新登法庭二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请
准时到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1民初6898号

张云初、何苏英：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耐鑫互联网金融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台州椒江分公司诉被告张云初、何苏
英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们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0111民初6898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3974号

吴卫锋、程成妹、杭州毅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原告
唐晖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
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
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2月28日上午09时00分在
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4075号

王建功：原告程建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外
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2月7日上午
9时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2985号

谭卫东：原告余华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27民初
298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7144号

章其猛、徐晓秀：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江东支行与被告章其猛、徐晓秀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0212民初7144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5672号

宋满星、徐欢欢：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市江东支行与被告宋满星、徐欢欢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
浙0212民初5672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
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民初6959号

尤新江：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东吴置业有限公司与被

告尤新江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外网查询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举证及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354号

王女贞、浙江普达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2016）浙0204民初5354号]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郑敏、王女贞、浙江普达海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204民初535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
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4574号

庄琼：本院对原告郎进宝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213民初
457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3民初4043号

陈忠良、宁波市鄞州盛美展示器材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的原告宁波力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奉化市环山
食品有限公司、王国跃、范敏、郑胜、王芳、王瑛与你们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
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213民初
40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81民催55号

新疆能实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因
遗失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山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壹
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新疆能实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咨

询有限责任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山支

行签发的号码为 3130005143551829 号、票面金额为
100000元、出票人宁波智邦汽配科技有限公司、收款人宁
波邦世达电器有限公司、持票人新疆能实建设工程项目
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7年11月1日起2018年1
月1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
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
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7）浙0602民初10980号

周玲芳、毛正海、毛丹君、郭丹红、毛伟军、张攀、梁海
华、朱仁伟、苏红：本院受理原告安徽国厚金融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
于2018年1月26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29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04民初4483号

蓝维贞：本院受理的原告朱元元诉被告蓝维贞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604民初44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2695号

蒋春水：本院受理原告瞿海武诉被告蒋春水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用直接送达等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
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诉讼须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金融庭领取，逾期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2月12日上午9
时整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该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2715号

刘荣胜：本院受理原告瞿海武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用直接送达等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
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金融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2月12日上午9时整在
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该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2709号

王成中：本院受理原告瞿海武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用直接送达等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
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金融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2月12日上午9时整在
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该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2698号

台德宏：本院受理原告瞿海武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用直接送达等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
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金融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2月12日上午9时整在
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该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2702号
李叶东：本院受理原告瞿海武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用直接送达等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
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金融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2月12日上午9时整在
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该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2706号

陈裕强：本院受理原告瞿海武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用直接送达等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须
知、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金融庭领取，逾期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2月12日上午9时整在
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该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2民初11957号

李东：本院受理卢侠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2月5日下
午14时30分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破36号

2017年10月10日，本院根据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温州新城支行申请，裁定受理东同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同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浙江嘉瑞成律
师事务所担任东同公司管理人。东同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8年1月24日前，向管理人浙江嘉瑞成律师事务所（通
信地址：温州市温州大道亨哈大厦11层西首，联系人：庄
洁茹，联系电话：13867722061）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
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
定处理。东同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18年1月30日下午14时
15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800
号）召开。各债权人及东同公司的股东应准时参加会
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等。

东同公司的股东（孔向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应自公
告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企业会计凭证、
会计账簿、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
务会计报告，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清算的，其
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东同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
民事责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4703号

贾振丽：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梧田响当当服装
厂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浙0304民初470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773号

宋国俊：本院受理的原告潘洪燕与被告宋国俊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
月25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883号

胡志强：本院受理的原告米功雷与被告胡志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
月26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882号

崔庆坤：本院受理的原告米功雷与被告崔庆坤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
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
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
月26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4民初6036、6037、6038、6039、6040、
6042、6044号

王海斌、王海剑、董武：本院受理原告李先林、何立
根、刘怡世、张小平、林秀燕、温州市建达印刷包装有限公
司、温州市富民印刷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海斌、王海剑、马
宁、董武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七案，因无法
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
年1月26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26民初2454号

浙江省乐清市乐成镇中和巷30号陈惠芬：本院受理
原告徐爱梅与被告陈惠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326
民初245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限被告陈
惠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徐爱梅借款
37142元。案件受理费730元，由陈惠芬负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述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平阳县人民法院

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中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中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下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
抵押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中赁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中赁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中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

中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
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联系人：陈雪林 联系方式：（0573）83332312
特此公告

瑞华国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中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7日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债权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兴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兴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兴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兴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桐乡支行

借款人

嘉兴市加捷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浙江拜联科技有限公
司

浙江华昊能源有限公
司

嘉兴市新事业物资有
限公司

浙江德美彩印有限公
司

合 计

债务情况（截至2017年8月20日）

借款合同编号

2013(EFR)00125号

2013(EFR)00135号

2013(EFR)00137号

2013(EFR)00147号

2014(EFR)00022号

2014(EFR)00034号

2013(EFR)00141号

2014(EFR)00010号

2014(EFR)00030号

2014(EFR)00044号

2013年(营业)字0138号

2014年(营业)字0256号

2014年(营业)字0177号

2013年(营业)字1699号

2014年(营业)字1302号

2014年(桐乡)字1144号

2014年(桐乡)字1170号

2014年(桐乡)字1391号

2014年(桐乡)字1571号

本金

289.085803

440

500

400

280

480

227.993701

400

300

450

396.903351

15.5584

0

300

493.5842

600

1050

1400

959.932228

8983.057683

欠息

111.488215

108.297039

121.672659

96.494455

64.218419

111.835023

70.532478

92.249572

64.773325

93.053385

151.089317

31.457297

146.575716

67.280982

145.170233

26.490497

46.438275

66.314724

55.668677

1671.100288

担保人

嘉兴市亚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拜
联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中柯传感科技有
限公司、余志明、仇小芽

嘉兴市加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浙江中
柯传感科技有限公司、李俊

朱传林、冯嘉萍、王颉、冯加惠

沈惟所有的位于嘉兴市港澳商城E幢非
住宅215-218号、115号的商铺

浙江德兴纸塑包装有限公司所有的位
于嘉兴桐乡市石门镇工业区1-12幢工
业房地产及土地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

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
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
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8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
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中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
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

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
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嘉兴市分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行垫付
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
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
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
或履行清算责任。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新城支行与温州元荫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新城支行与温
州元荫贸易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新城支行已将其
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温州元荫贸易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新城支行与温州元荫贸易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温州元荫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
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元荫贸易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新城支行 联系电话：0571-88536726
温州元荫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70665566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新城支行
温州元荫贸易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7日

附件一：贷款债权明细表 金额：元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楠溪江啤酒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3年4月10日）

本金

5800万

欠息

7027290.67

本息合计

65027290.67

担保人

永盾服饰有限公司、陈道轰分别保证担保2000万、楠溪江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徐林、徐贤孟、夏崇央分别保证担保6000万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
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
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3年4月1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温
州元荫贸易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

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
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穗甬融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
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寻亲公告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
人持有效证件，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到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认领，逾
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到生父母
的弃婴和儿童，将被依法安置。联
系电话：0571-58587711

桐庐县社会福利中心
2017年11月7日

某女孩，2015 年 2 月
12日出生(估),2015年2月
12 日被发现遗弃在桐庐
县桐君街道洋塘新村 19
幢2单元一楼门口。身穿
一套淡颜色婴儿服，外包
一条黄色小花棉被。


